残             联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兵残联发〔2010〕31号
关于印发《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
技能竞赛方案》的通知

各师残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中国残联关于组织开展省级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残联〔2010〕33号）要求，为做好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现将《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       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残疾人  职业技能竞赛  方案  通知
抄送：哈尼巴提·沙布开副司令、阿布力孜·尼牙孜副秘书长，中国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兵团高技能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兵团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                    2010年8月25日印
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方案
根据《中国残联关于组织开展省级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残联〔2010〕33号）要求，为参加2011年全国第四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做准备，经兵团残联、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研究决定，举办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一、指导思想

通过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广泛推广和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与应用，不断提高残疾人技能素质和技术水平，提升他们创业与就业能力，同时为广大残疾人朋友提供切磋技艺、展示才华的舞台，激发残疾人学技术、练技能、当能手的热情，全面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进一步促进兵团残疾人就业工作。
二、指导原则

以人为本，注重成效；以竞促培，全面发展；提高技能，促进就业；激发热情，展示自我；公平竞赛，选拔选手。
三、时间地点
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计划定于2010年10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在乌鲁木齐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举行。
四、组织方式及领导
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由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承办。为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成立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见附件），主要负责竞赛的组织协调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兵团残联教就部。
五、竞赛项目
本次竞赛共设5类7项：

1、计算机类：计算机组装
2、工艺、美术类：海报设计
3、服装类：服装裁剪
4、手工制作类：手工编织、刺绣
5、其他类：美发师、盲人保健按摩
六、竞赛规则
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规则标准，参照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规则（中残联〔2010〕33号）和国家职业技能竞赛相关规定，由本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制定。
七、参赛办法

1、以师为单位组队参加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各单位按上报参赛项目及人数，认真填报《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人员报名审定表》，报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2、参赛选手须经公开筛选，认真推荐，将最具代表性的选手推荐上报。参赛人员年龄16至45岁（含45岁），身体健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二代证）。
3、竞赛期间，兵团残联、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适时派相关人员对组织程序及比赛内容等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八、奖励
（一）范围
1.获得各竞赛项目获奖名次的优秀选手人。

2.获得团体总分前三名的代表队。

3.在竞赛组织和参赛期间表现突出的代表队。

（二）名次和团体积分

-- 名次
1.各竞赛项目参赛选手达5人以上（含5人），10人以下（含10人）的项目取前3名。
2. 各竞赛项目参赛选手达10人以上的项目取前6名。
-- 团体积分

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为本队所有获得名次选手得分总和。第一名6分,第二至第六名依次递减1分，未取得名次的选手不参加团体积分。
（三）奖励内容和待遇

-- -- 晋升职业资格

获得竞赛项目第一至六名选手，并且是竞赛项目参赛选手达14人（含14人）以上，竞赛项目已纳入国家职业标准职种范围内的选手，由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按有关资格条件审定后，逐级晋升职业资格。
-- 颁发专项奖励证书

获得竞赛各项目名次的选手,竞赛项目未纳入国家职业标准职种范围的，由兵团残联、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奖励证书。
（四）奖金

获得各项目一至三名的选手，由竞赛组委会分别给予人民币2000元、1000元、800元的奖金。团体前三名的单位由竞赛组委会分别给予人民币5000元、4000元、3000元的奖金。
（五）颁发获奖证书、奖牌
1.个人获得各项目竞赛名次的参赛选手和获得团体总分前三名代表队,由竞赛组委会颁发个人证书和团体奖牌。
2.个人获得四至六名的选手只计算团体积分和颁发奖励证书。

3.团体奖设前三名，统一颁发“优秀组织奖”奖牌，未获得名次的单位均发“组织奖”奖牌。
九、经费安排

参赛人员及裁判员和陪护等相关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会务费、奖励费、裁判员补助费、盲人陪护人员补助费由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委员会承担。各代表队往返以乘火车班车为主。
十、要求

1、各单位对组织参加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工作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仔细筛选，将最具有代表性的能工巧匠和技术能手挑选上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更多的残疾人参与到技术培训和自主创业当中，积极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
2、各单位参加选手根据上报项目和人数确定。工作人员原则上为1名，由残联领导带队。陪护人员根据参赛选手残疾程度确定。各代表队着装原则上要统一。
3、参赛选手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二代证），并填报《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报名审定表（贴一寸免冠照片）》和《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花名册》及4张免冠照片。各单位要及时将《竞赛规则》发到参赛选手手中，选手要按照《竞赛规则》要求进行准备或携带相关竞赛工具。
4、各单位领队、工作人员照片(1张1寸免冠照片)及选手相关材料，于9月10日前报残联教就部。

联系电话：09912890641（传真）2896205

附：1、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及组委会领导机构人员名单
2、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3、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汇总表

附件一

兵团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领导机构人员名单
一、竞赛组委会：
主  任：阿不力孜·尼牙孜 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
副主任：雅库甫江·吾买尔 兵团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成  员：杨  忠   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
吴旭明   兵团残联                副理事长
杨  华   兵团残联                副理事长
二、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杨  忠  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

吴旭明  兵团残联                副理事长
杨  华  兵团残联                副理事长
成  员：解惠安  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处 
副处长（正处级）
李  梅  兵团残联办公室          主  任
方  勇  兵团残联康复部          部  长
郑  燕  兵团残联康复部          副部长
刘卫东  兵团残联教就部          副部长
王  伟  兵团残联教就部             副调研员
殷永清  兵团高技能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主   任

黄国林  兵团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主   任
狄百灵  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主   任
赵新明  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干   部
袁双明  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干   部
库  兰  兵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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